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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平安黄岩

本报讯（通讯员 陈烨青） 近年
来，区司法局不断强化法治宣传教育
力度，认真落实普法责任制，多层次多
领域地开展法治宣传工作。3月5日，我
区被省普法教育领导小组评为浙江省

“七五”普法中期成绩突出县（市、区）。
我区深入宣传以宪法为核心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全省范
围内率先出台《关于开展“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
宪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区
委班子成员带头做好宪法法律的“尊
学守用”，区委常委会专题听取全面深
化法治建设工作汇报，区委理论学习
中心组专题学习宪法、监察法。特邀省
委党校法学专家授课，区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全区各党政机关、各乡镇
（街道）主要负责人参加，取得了显著
的学习成效。我区还组织开展全区宪
法、监察法知识竞赛（台赛）活动，全区
共28支队伍参赛。同时，在全区开展国
家工作人员年度法律知识考试，一万
余名国家工作人员参加考试。该局还

向黄岩中学赠送《宪法》读本850册，开
展“宪法成人礼”活动。

我区还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以“三
化十二制”为抓手，深入推进“三治融
合”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与区委组
织部等联合出台《黄岩区村（社区）基
层治理“三治融合”30条工作标准》，全
面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建成市级“三治
融合”示范村（社区）20家，建成南城街
道、北洋镇、宁溪镇等“法治宣传规范
化乡镇（街道）”三家。全区共有全国级

“民主法治村”2家，省级 18家，市级 82
家。

同时，我区还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精心打造“957与法同行”栏目，自开播
以来，解读各种典型案例 85期。在《今
日黄岩》报开设“以案说法”专栏，定期
刊登、推送本地典型案例。在“黄岩普
法”微信公众号推出“橘乡法苑”以案
释法专栏，推送各类案件57个，有效满
足了各类人群的学法需求。编印发放

“七五”普法“以案释法”系列读本（民
事方面）3000本。

郑某前年买了一套二手房，房款付了，过
户手续也办了，没想到去年年底被人诉至法
院，要求撤销他和原房主汪某房屋买卖行为。
郑某懵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起官司缘
起郑某当初购房时签订的一份“阴阳合同”。

状告郑某的是汪某的一名债权人何某。
2017年6月，汪某向何某借款30万元，后无力
偿还，何某于同年12月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
判决由汪某偿付何某借款 30万元和利息。判
决生效后，何某申请执行，但汪某名下无可供
执行财产，何某获悉，汪某在 2017年 11月 21
日将其名下房产以 38万元的低价出售给郑
某，并在房管部门备案登记了一份《房屋买卖
合同》。何某认为该房产市场价近100万元，汪
某如此低价出售有悖常理，遂于去年 10月将
汪某和郑某诉至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汪某
和郑某的《房屋买卖合同》。

郑某此时懊悔不已，自己为避税在购房

时与汪某商量好，签订了分别为 30万元和 95
万元的两份购房合同，没想到这“阴阳合同”
给自己惹上官司。

在诉讼中，郑某提供了他跟汪某的另外
一份交易价为95万元的《房屋买卖合同》和汇
款凭证，称这是涉案房产的实际交易价。郑某
辩称，买房时汪某并未告知他有其他债务，且
房屋在当时也没有被法院查封限制转让的情
形。

那么，何某请求撤销汪某和郑某的房屋
买卖行为的诉请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

法院审理后认为：汪某和郑某的房屋买
卖交易关系成立，驳回何某诉请。

法官表示，债权人在以下两种情形下可
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1.债务人
放弃到期债权或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
成损害；2.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
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
形的。同时，撤销权有一年的除斥期间，自债
权人知道或者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
使。

本案中，何某发现汪某以明显不合理的
低价 38万元转让房屋，且已无其他财产可供
执行给其造成损害，其有权在发现后一年内

向法院使撤销权。但是本案具有特殊性，郑某
与汪某实际交易价格是 95万元，郑某亦按真
实价格支付了合理对价，双方房屋买卖的意
思表示真实。双方在房管部门备案登记的《房
屋买卖合同》载明的转让价款 38万元与真实
交易价格有所出入，此条款应为无效，纳税义
务人应当按照真实交易价格向税务部门补缴
税金并接受相应处罚，但此并不影响双方房
屋买卖关系的成立。

在2017年11月21日前，汪某在法院无诉
讼案件，且经法院走访市场了解，涉案房屋的
真实交易价格基本符合行情，第三人郑某在
交易行为中并未存恶意。故何某要求撤销房
屋买卖行为的诉求缺乏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在案件判决后，法官就该案向当地国税
局发出司法建议函，要求对未依法纳税的当
事人追缴税款和处罚。法官表示，近年来，房
屋买卖双方签订阴阳合同逃避纳税的行为屡
见不鲜，此举不仅严重损害了国家税收利益，
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买卖双方还会因
此涉讼。未诚信纳税的当事人，除了面临被追
缴税款并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可能面临
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此，法官呼吁房屋买卖当
事人诚信买卖，依法纳税。

本报讯（记者 胡雨韵） 去年 12
月 22日，王先生在院桥镇奥特莱斯广
场的一家鞋店花了2603元购买了两双
皮鞋，可王先生在第一次穿时，鞋底就
出现了开胶的情况，并且两双鞋子均
存在同样的情况。

“当时王先生打来电话向我们投
诉，说这家鞋店的鞋子存在质量问题，
接到投诉后，我们根据《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处理消费者投诉办法》的规定实
施调解。经与被诉方联系，被诉方表示
愿意接受调解，经调解双方达成协
议，被诉方退还货款给投诉人。今年 3
月 8 日，我们电话对王先生进行回访
时，他对我们的调解表示很满意。”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
工作人员李蕾告诉记者，每年 3·15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期间，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都会通过现场咨询、发放宣传
资料等各种宣传方式，向广大消费者
讲解新《消法》、识别假冒伪劣商品、

虚假宣传、网络消费安全等方面的知
识，使消费者进一步增强依法维权意
识，更好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据悉，去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共
接到消费投诉七千多件，其中大部分
是服装鞋帽类、日用品类、餐饮类、通
讯类和交通工具类投诉。

“今年，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将进一
步扩大 7天无理由退换货实体店的覆
盖面，在放心消费创建工作当中，我们
重建150家放心消费示范店，并且在消
费信用体系建设方面作为试点城市，
进一步开展消费投诉公示，当好群众

‘买用吃’守护者，让商家能够更加诚
信地经营，让消费者有一个更好的消
费判断。”李蕾说。

去年，我区共创建放心消费示范
单位179家，新发展线上线下无理由退
货承诺单位 200家。今年，我区将进一
步加快推进放心消费创建工作。

我区获评全省“七五”普法中期成绩突出县（市、区）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当好群众“买用吃”守护者

“阴阳合同”惹官司 到手的房子险“飞”掉
法官提醒：避税有风险，买卖需诚信

■本报通讯员 杨 莹 林 静

遗失台州黄岩吉众综合门诊部开具的浙江省医疗服
务（门诊）发票 5张，代码 133101831139，号码 00727911、
00727533、01082236、01082315、009829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连日来，院桥派出所针对辖区电信诈骗多发的实
际情况及发案特点，在街头、村居、企业等开展流动宣
传，内容包括充值返现、务工招聘、游戏交易、信用卡
额度提升等方面，提醒群众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本报通讯员 王仁杰 摄

安全防范宣传到身边


